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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职院字〔2022〕87 号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《低值耐用品

材料及易耗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教学单位，处、室：

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

2022 年 7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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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是学校国有资产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为加强和规范学校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的管理，

提高利用效率，杜绝浪费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依据财政部、教

育部发布的《高等学校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结合学校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低值耐用品是指预计使用期限超过 1 年（不含 1

年），单位价值在 200 元以上（含 200 元）至 1000 元以下（不

含 1000 元），可单独使用，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

形态的设备、工具、器具等物品，学校有大批量同类物品应列入

固定资产的除外。

下列物品无论价值大小均列入学校固定资产，按照固定资产

管理要求执行，不作为低值耐用品管理。

（一）图书：包括学校集中采购的图书和使用各类预算资金

零星购置的图书。

（二）家具：包括各种用途的桌、椅、凳、沙发、茶几、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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柜子、讲台、实验台等家具。

（三）电器、电子设备：包括空调、电视机、电扇、冰箱、

打印机、传真机、复印机、照相机、录音录像设备、投影设备、

电脑、扫描仪、碎纸机等。

（四）其他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，需要集中采购的符合固

定资产标准的物品。

材料及易耗品是指未列入固定资产和低值耐用品范围的各

类物品，包括单位价值在 200 元以下（不含 200 元）的各类物

品，或单位价值超过 200 元但预计使用期限不超过 1 年或者不可

单独使用的修理用备件、配件，以及各种耗材及易碎品等。

第三条 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管理应遵循“统一领导，

分工管理，专人负责，合理调配，节约使用”的原则，做到价值

管理与实物管理相结合、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相结合。

第四条 学校资产管理部门、教学部门、学管部门、后勤部

门、财务部门和各使用部门及使用人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管理

责任。

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低值耐用品实物台账的登记管理和清查

核实，教学部门负责教学和实验耗材的管理，学管部门负责学生

活动耗材的管理，后勤部门负责办公耗材、维修耗材的管理，校

医院负责医药用品的管理，财务部门负责预算管理和日常费用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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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结算，各使用单位和使用人负责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的

购置、验收、领用、保管和报废处置手续的办理等。

第五条 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的购置和领用必须遵循

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精神和我省实施细则的要求，坚持勤俭节约。

不得购买高档消费品，不得购买与业务活动无关的物品，不得将

预算经费购置的物品挪用于个人或家庭生活使用。

第二章 购置与日常管理

第六条 学校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购置经费根据其用

途和使用人不同分别列入各单位预算、项目预算或专项活动经费

预算。

学校统一购置低值耐用品的经费列入资产管理部门预算，教

学和实验耗材经费列入教学部门预算，学生活动耗材经费列入学

管部门预算，办公耗材、维修耗材和医药用品经费列入后勤部门

预算，各单位因特殊需要零星购置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的

列入本单位预算。

教科研项目需购置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的列入项目预

算，因举办会议、组织培训或开展其他专项活动确需购置低值耐

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的列入专项活动经费预算。

第七条 学校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原则上由各归口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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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集中统一采购，教科研项目和各单位因特殊需要确需零星购置

的可采用分散零星采购方式，采购管理按照学校采购管理办法的

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应设置低值耐用品台账，教学部

门应设置教学耗材台账，学管部门应设置学生活动耗材台账，后

勤部门应分别设置办公耗材、维修耗材台账，校医院设置医药用

品台账；各归口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

的购置、验收、登记、领用、保管和处置事项，并根据需要制订

相关管理细则。

第九条 除零星购置并直接耗用的材料及易耗品外，各使用

单位和使用人领用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应办理领用登记手

续。

领用低值耐用品应填报《低值耐用品领用登记表》（见附件

1），由资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
领用教学耗材应填报《教学耗材领用登记表》，由教学部门

办理登记手续。

领用学生活动耗材应填报《学生活动耗材领用登记表》，由

学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
领用办公耗材、维修耗材应填报《办公耗材领用登记表》《维

修耗材领用登记表》，由后勤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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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用品耗用由校医院根据处方单据及时登记医药用品台

账。

第三章 处置与报废管理

第十条 各归口部门经办人每月末应仔细核对归口管理的

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的收、发、存情况，编报《发出汇总

表》，到财务处办理耗用报销手续。资产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应

定期和不定期进行监督抽查核实。

第十一条 学校每年末应组织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全

面清查，做到账账、账实相符。如发生盘盈、盘亏，应及时查找

原因，提出处理意见，经批准后财务部门按财务制度规定进行账

务处理。

第十二条 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耗品需申请报损、报废的，

由使用人或管理人填写报损、报废申请单和物品清单，经所在部

门主要负责人审核，报资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。报损报废物品的

处理按上级和学校国有资产处置办法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各类教科研项目和专项活动经费购置的低值耐

用品，在项目或专项活动完成后尚可继续使用的，应由项目或专

项活动负责人办理继续使用或退还手续，经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

审核，报资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。退还的低值耐用品由资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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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调剂使用。

第十四条 因退休、离职等需要办理离校手续的人员，应办

理在用低值耐用品退还或处置手续，经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，

报资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。退还的低值耐用品由资产管理部门调

剂使用。

第十五条 校内人员发生岗位调整的，其在用的低值耐用品

原则上应留在原单位。如确因工作需要必须带到新岗位的，须征

得原单位负责人同意，办理相关资产交接手续，报资产管理部门

登记备案。

第十六条 因责任人管理不善等导致低值耐用品、材料及易

耗品损坏、丢失的，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追究赔偿

责任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上级法规文件和学校相关

制度的规定执行，本办法由学校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1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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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1 日印发


